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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群众举报，执法人员秘密取样

2019年初，河北省邢台市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

河北厨友食用油有限公司生产的芝麻香油、芝麻酱等产品

存在掺假行为。市场调查发现，该公司销售的厨友牌香油

仅为18元/斤，远低于25元/斤的市场价格。粗略统计，该

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800万元。

2019年4月，邢台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河北厨友

食用油有限公司生产经营8批次的芝麻香油、芝麻酱进行

了秘密取样，检验发现，多批次芝麻香油的脂肪酸组成成

分不合格，芝麻酱中检出花生成分，且黄曲霉素超标。

检验不合格，问题的源头在哪里？执法人员调查发

现，涉案公司从邢台本地一经营芝麻的个体户李远友手中

购买“红油”和“香油精”，勾兑后冒充纯芝麻油销售，而李

远友正是“红油”和“香油精”在邢台的代理销售商。

“红油”是什么油？从外观上看，油品没有明显味道，

而油体颜色与纯芝麻香油的颜色几乎完全一样；外包装标

注“厨饮专供”，配料标注“玉米和大豆调和油”。奇怪的

是，这种“红油”在邢台根本不销往餐饮单位或超市，其销

售群体全部是香油生产企业及香油坊。“假香油”成本约

5500元/吨，而纯芝麻油的成本约为30000元/吨；若按市

场零售价计算，“假香油”利润高达4至6倍。

至此，一个专门为香油企业和香油坊提供作假原料的

违法犯罪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剥丝抽茧，破解“假香油”成分

新修订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植物油（GB2716-2018）》

中明确规定“单一品种的食用植物油中不应掺有其他油

脂”，《芝麻油（GB/T8233）》标准中也规定“芝麻油中不得

掺有其他食用油和非食用油；不得添加任何香精和香料”。

然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却陷入了困顿。因生产工艺

和商业机密需要，目前香精的配料仅标注食品用香料、食

品用香精辅料，而不标注其化学组成成分。“假香油”中“香

油精”的添加比例极少，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无法找到一种

行之有效的检测手段来区分鉴别混合油中的成分，甚至部

分“假香油”的脂肪酸组成成分，经“老手”调配后还符合相

关检验标准的要求。

执法人员通过多方侦查获知，涉案企业使用的“香油

精”为四川省某厂生产的产品，执法人员佯装餐饮人员通

过该厂的淘宝店铺获取了两瓶“香油精”实物。

但是，如何检验证明“假香油”中确实加入了“香油

精”？“红油”和“香油精”到底含有哪些成分？若破解不了

这一难题，就无法出具权威有效的检测报告，无法为该案

查办提供“铁证”。

执法人员查阅大量国内外数据文献，得知“香油精”的

成分主要是乙基麦芽酚，最后确定了2家能够检测的实验

室。但是，在对第一批8批次涉案样品进行送检后，检测

报告却显示“乙基麦芽酚未检出”，这对刚刚看到希望的执

法人员犹如当头一棒。

面对这一结果，执法人员并未气馁，一方面与检测人

员多次复测查找原因，另一方面与品牌香油生产企业技术

人员反复沟通；有的执法人员乔装打扮，混入粮油行业化

装侦查打听行业潜规则。

最终，执法人员获知了一份制造“假香油”的“加料名

单”，目前已知的化学物质有22种之多。经与国内几家专

业权威检验机构、相关标准的制定部门及品牌香油生产企

业沟通，通过反复比对研究，终于确认了“香油精”添加的

关键成分：香兰素、甲基香兰素、乙基香兰素、乙基麦芽酚。

执法人员专门从市场采购了国内品牌公司生产的香

油作为对照样本进行比对，会同实验室人员专门采购芝麻

原料和压榨设备，自制纯芝麻香油进行测试，最终排除了

部分项目的本底值干扰，将“香油精”的主检成分锁定为乙

基香兰素和乙基麦芽酚两种只能人工合成的香料成分。

执法人员提取100余批次涉案样品，全部送往国内某顶级

实验室检验，结果令人触目惊心：涉案样品不合格率高达

96%。

至此，这一突破为案件定性提供了关键依据，也揭开

了部分不良企业在香油行业中制假的潜规则。

追根溯源，深挖彻查

李远友代理的“红油”和“香油精”上线在哪里？通过

进一步摸排，执法人员发现了该“红油”的生产厂家——

沈阳市新美丰食品有限公司；“红油”是其主打产品，同时

搭配销售“香油精”，销售客户均为香油行业从业人员。

执法人员发现，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其销往全国各地

的“红油”就达 10000 余件（40 斤/件），市场价值上千

万元。

执法人员对以上涉案公司进行了全面摸排、抽样检

测，在送检的14个批次的产品中，所有批次芝麻油香精成

分全部检出，绝大多数脂肪酸组成成分不合格；所有批次

芝麻酱花生成分全部检出，绝大多数芝麻酱黄曲霉素

超标。

经查，沈阳新美丰公司的下线涉及河北、河南、辽宁、

北京等多个省份，案件呈上下多级勾连、横向交叉互联的

脉络，目前已梳理出涉及山东、辽宁、河北、山西等省份12

地市的27条下线线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联

合执法，坚决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该案捣毁了涉及12省份的特大生产经营伪劣

香油违法犯罪网络，抓获涉案人员83人，查获伪劣香油和

“红油”等400余吨、生产流水线24条，涉案金额超2亿元；

10名主要嫌疑人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到8年不

等，并被处以罚金。河北厨友食用油有限公司的生产许可

证已被依法吊销，相关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人等被处以

禁业限制。

这些低龄孩子怎么了？

“警察同志，能帮我教育下孩子吗？他才5岁，就拿

我手机玩游戏还充了钱。”安徽省六安市的张女士带着

5岁的儿子小涛来到六安市城南派出所报警。张女士

说，平均算下来儿子每天接触网络至少有3个小时，如

果不让他玩的话，就会生气、哭闹。

无独有偶。安徽省芜湖市的刘女士在午休时，被

沉迷游戏的9岁女儿转走2.8万元，也因此报警求助。

由于去年疫情期间需要上网课，刘女士便给女儿

注册了一个QQ账号，方便小青用平板电脑上课、交作

业等。一天，小青看到一个网络博主发布的“一天免费

领游戏皮肤”信息，就主动加入了对方QQ群，并和QQ

群主成为好友。

在这个群主的“指导”下，小青趁刘女士午睡时，拿

走了她的手机，躲在卫生间将门反锁后，按照要求一步

步点开了链接、发送验证码直至完成转账。其间，刘女

士听到了几声短信提示音后醒来，去卫生间找小青，等

到小青打开门后，刘女士发现自己手机里的28397元

分3次被转走。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显示，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

网。多名办案民警认为，网瘾低龄化趋势明显，网络诈

骗也开始瞄准缺乏辨别能力的低龄人群。

谁让孩子误入“深渊”？

低龄网民增多，背后有多重因素。

一是“触网”便捷化。《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研究报告》调查发现，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

于自己的上网设备的达到74.0%，其中自己有上网手机

的为63.6%。

二是缺乏陪伴和亲密的亲子关系。“许多家长要么

没时间陪伴孩子，要么在陪伴时做别的事没有真正优

质的亲子时光。”安徽省合肥市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长

林林认为，沉迷网络或游戏的孩子，往往是现实中和家

庭没有很好的亲密关系，因此转向网络寻求温暖，觉得

在网络中会获得认可和陪伴。

三是网络平台审核不严，网游“实名制”落实不到

位。“好多视频平台，可能本身内容没有太大的问题，但

总会弹出小广告，孩子随便点一下就会跳转到下载界

面或者使用界面。”张女士说。六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

所民警邹钧认为，一些网络游戏的“实名制”并没有起

到真正的作用，未成年人会拿着父母、兄长的身份证注

册账号，很方便就可以不被“防沉迷”。

如何筑牢防线拉高底线？

面对网瘾低龄化趋势，受访民警、家长、专家等认

为，应筑牢防线，拉高底线，让网络成为工具而非“深

渊”，减少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教育部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

人手机带入校园。对此，各方认为，除了校内禁止外，

校外对中小学生使用手机也应有明确时间标准和使用

范围。家长要以身作则，减少自己使用手机及网络的

时间，给未成年人树立正确榜样，培养良好的生活

习惯。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有的儿童

不到一岁就会被家长塞手机进行安抚。应健全相关法

律规范，对儿童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作出一些限制，比

如多大年龄的孩子不能接触手机，让父母有基本的常

识和了解。

多名受访家长和基层干警建议，净化未成年人常

用软件如社交平台、视频平台上的游戏广告，减少自动

跳转的可能。此外，游戏平台在注册、充值时应进一步

加强技术识别手段，采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多重身

份验证，减少未成年人盗用父母身份及转账的可能。

小青和妈妈来到派出所报警小青和妈妈来到派出所报警

“假香油”是怎么出炉的？
一起大案暴露香油掺假潜规则

新华社 赵文君 王昆

河北一家公司生产的芝麻香油，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背后有何猫腻？

市场监管总局21日公布了一起生产销售伪劣香油案，揭开了香油行业部分不良企业掺假潜规则，令

人警惕和深思。记者围绕案件侦破、查处进行了采访。

9岁孩子刷手游，刷走2.8万元

网瘾低龄化触目惊心

《半月谈》周畅 金剑

5岁孩子每天触网3小时；母亲午休被孩子刷走2.8万元……这些真实案例触目惊心。

为何越来越多的低龄儿童会迷失在虚拟世界？


